






汶公资中心发〔2021〕7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汶上分中心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》的
通  知

各科室：
[bookmark: _GoBack]现将《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汶上分中心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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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汶上分中心
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切实提升全县政务公开水平，按照县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2021年汶上县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分解表的通知》（汶政办发﹝2021﹞14号）要求，结合中心工作实际，特制定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。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中心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，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和社会关切，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不断深化政务公开，切实提升公开实效。中心主要领导亲自抓部署，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，综合科及时推进、跟踪督查，其他科室根据职能职责，优化工作措施，切实落实政务公开工作要求，确保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全面完成。
二、政务公开的主要内容和形式
（一）政务公开的主要内容
1、2021年拟制的明确主动公开属性的公文（综合科负责）。
2、信息公开指南、信息公开年报（综合科负责）。
3、2021资金预决算公开（资金管理科负责）。
4、2021年人事信息（综合科负责）。
5、2021年网上民声、回应关切（监督服务科负责）。
6、重点工作、通知公告、工作进展情况（工程交易科、政府采购科、综合交易科、综合科负责）。
7、2021年政务公开实施方案、事项清单、服务指南、权责清单等（综合科负责）。
8、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（综合科负责）。
9、依申请公开工作。规范信息公开申请程序，畅通受理渠道，明确工作标准，提高答复效率，加强与申请人的沟通，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，更好满足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需求。（监督服务科牵头、各相关科室负责）
（二）政务公开形式
通过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汶上分中心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公示栏及其它规定的政务公开途径实施政务公开。
三、增强政务公开实效
（一）强化载体建设。加强中心门户网站建设与管理，充分发挥门户网站政务公开第一平台作用，优化板块设置，整合信息内容，推动信息多平台同步发布，强化互动和服务功能，提升信息公开效率，拓展信息公开范围。
（二）强化监督考核。政务公开工作实行清单式管理，从公开时限、渠道、内容等方面，明确工作具体要求，将责任落实到人。做好日常监管和定期抽查，并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中心目标绩效考核体系，细化完善考核标准，促进政务公开工作要求落地生根。
（三）强化教育培训。科学制定培训计划，精心安排培训科目，优化完善培训内容，相关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全县组织的专题培训，主动加强政策法规学习，提升政务公开能力与水平。

